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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城市管理局

2023 年度单位自评抽查复核报告

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树立预算单位的绩效观念，
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《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和《中共江西省委 江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发

〔2019〕8 号）、《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市发〔2019〕12 号）及《中共石城

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石党发〔2020〕

9 号)文件相关规定，依据《预算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、《石城县

财政局关于印发<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>的通

知》（石财字〔2020〕90 号）文件精神，受石城县财政局的委托，

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绩效评价工作组，于 2024 年

10 月至 11 月，对 2023 年石城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(后稷巷、百园

街小区、金福花园)一标段、二标段项目实施了绩效自评抽查复核

工作。

现将该项目绩效自评抽查复核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、项目背景

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，

全面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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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突出稳增长、惠民生，

明确工作责任，创新体制机制，强化政策落实，加快推进老旧小

区改造力度，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，扩大有效投资，推动经济

社会和谐发展。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大力改造老旧小区

和小街小巷。开展老旧住宅改造，做好小区乱搭乱建的拆除、屋

面防水平改坡、外墙立面改造翻新、道路翻新、地下综合管网改

造等工作。

2、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

石城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金福花园工程（一标段）、后稷巷工

程（一标段）、百园街小区工程（一标段）管线整治、标识整治、

排水管网改造、排污管网改造、道路改造、绿化、亮化（路灯）、

美化、停车场建设等。石城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金福花园(二标段）、

后稷巷(二标段）、百园街（二标段）改造工程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

单所涵盖的全部工作内容，含道路、通信、燃气、路灯、立面改造

等其他附属工程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、项目总体目标

助推精致县城建设，形成具有石城特色的文化窗口，提高了

我县整体形象，加快精致县城建设。

二、抽查复核范围

本次抽查复核范围为石城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(后稷巷、百园

街小区、金福花园)一标段、二标段项目绩效自评情况。

抽查复核主要内容：

1、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。绩效指标设置的完整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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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性、合规性; 绩效指标是否量化;目标值是否设置过高、过低:

指标权重是否合理等。

2、项目完成情况。复核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

重点核对佐证材料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是否匹配自评得分是否合

理

3、部门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。报告内容与佐证材料自评表是

否一致:是否包括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: 问题是否客观合理: 措

施是否科学实用。

4、年初预算数、实际执行数与部门决算数是否一致。

三、抽查复核依据

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 号）

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发〔2019〕8 号）

《中共赣州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市发〔2019〕12 号）

《中共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(石党发〔2020〕9 号)

四、绩效自评抽查复核发现的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设置情况

1、 指标设置难以衡量

质量指标设置为“合格率≥98%”，指标衡量方式未知，无衡

量材料，难以衡量。

2、 指标设置不合理

（1）成本指标“设备材料费=106.5 万元”，产出指标“人行

道块料铺设=2956.7 ㎡”设置与全年预算资金总额 11.67 万元存在

较大差距，绩效目标设置过高，不合理。

（2）时效性指标“合同工期=90 天”设置不合理，合理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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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为“实际施工工期≤90 天”。该指标自评完成值为“90 天”也

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根据已提供项目资料，实际工期大于 90 天。

（二）项目完成情况

1、实际执行情况与自评报告不一致

经济成本指标“设备材料费”实际完成值 106.5 万元与当年

项目实际支出情况不一致，2023 年支付 2021 年 12 月工程进度款

申请表申请金额 122.46 万元中的 11.67 万元，根据 2022 年 9 月

及2024年4月城市管理局向江西奕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发出的办

理竣工验收督办函，该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完成竣工预验收

资料，2021 年 12 月 28 日已责令监理单位发出监理通知书，截止

目前仍未收到施工单位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及申请，城市管理局未

能提供项目竣工验收相关材料，项目自评表指标完成值无对应佐

证材料，评分依据不充分，得分不合理。

（三）部门评价报告的撰写情况

1、自评报告撰写简单

自评报告内容简单，报告未针对具体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阐述

分析。

五、复核结论

本次自评抽查复核结果为“良”。通过对项目的基本情况、

资金安排与使用情况、绩效目标和指标设定情况、执行效率情况、

实施效果情况、自评工作质量情况等方面进行梳理，发现被抽查

项目在实施绩效方面及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。

1、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，无法对项目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，

反映出石城县城市管理局对绩效目标的理解不够深刻，绩效管理

的前期工作不到位。

2、项目完成情况与自评情况不匹配，预算执行情况与绩效目

标完成情况未能完全契合，自评得分虚高，未能充分发挥绩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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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作用。

3、自评报告内容简单，报告未针对具体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阐

述分析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1、增强绩效管理理念，切实把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融入项目

管理工作。通过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自评等实际操作来提升绩效

管理工作技能，达到“以评促管，以管促学”的目的，全面增强

绩效理念和责任意识。

2、报告内容应与佐证材料自评表一致，对于未完成绩效目标

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应按照相关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

对其分析、说明原因、提出整改措施，并对整改措施开展具体陈

述。

3、严格按照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对项目进行自评。

江西华宏会计师事务所

有限公司

中国·南昌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五日


